
法庭之友意見書

案 號 ：會台字第13769 

法庭之友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台

號

數 位 健 康 產 業

發展協會

代 理 人  揚大德律師 

廖國翔律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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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提呈法庭之友意見書事：

應揭露事項

一 、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並未與當事人、關係人 

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。

二 、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並未受當事人、關係人 

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三 、 並未受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。 

支持一方當事人之立場

支持關係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衛生福利部中 

央健康保險署之立場。

主張

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下 稱 「個資法」）第 6 條 第 1 項 第 4 款及 

第 16條 第 5 款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」），並未違反憲法之規 

定 ，於去識別化後，並未過度侵害人民之資訊隱私權，且依 

該等規定設置之健保資料庫具重大公益價值。

理由之摘要

一 、健保資料庫為醫藥衛生相關領域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實證資 

料 ，於相關資料之分析及研究上，具有重大價值。除有助於 

醫療領域研究以及醫療政策、公共衛生等公共政策制訂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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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為醫療科技產業之韻^展上所不可或缺，具有重要公益價

值 。

二 、因健保資料庫上之相關資料業經「去識別化處理」，已有效 

遮斷各該資料與當事人之連結，此應已係對於當事人受憲法 

所保護資訊隱私權之最小侵害手段；若即使經去識別化仍不 

准予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該等資訊，且 不 得 為 「學術研究機構 

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」之情形使用之， 

將無法實現醫療、衛生或犯罪預防等重要公益目的。是系爭 

規定將病歷等特種個資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限 縮 於 「基於 

公共利益」、「為統計或學術研究」，且 須 經 「去識別化」，實 

並未造成當事人受蕙法所保障之資訊隱私權之過度侵害，且 

係為達成重要公益所必要，實無違反比例原則。

理由

一 、全民健康保險於民國（下同）8 4年施行至今，成為世界各 

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之楷模。而全民參與之健康保險制度， 

除有效發揮社會連帶之功能，降低國人就醫之負擔外，就國 

人使用全民健康保險就醫時所累積之相關健保費用申報資 

訊 ，透 過 8 7年開始建置之「健保資料庫」，其長期累積之醫 

療健康大數據，已成為醫藥衛生相關領域研究中具有代表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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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實證資料，因其資料範圍幾乎涵蓋全國民眾、跨數個世 

代 ，以此資料進行研究的結果，對於族群代表性極具關鍵性 

的研究意義。

二 、 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答覆鈞庭之意見亦指出•• 

「健保自民國8 4年開辦。由於健保為強制社會保險，全民

納 保 ，因此因醫療記錄及費用申報所蒐集迄今2 6 年來之全 

民健康資料達數億筆，並涵蓋不分種族、性別的所有民眾， 

堪稱全世界最完整的醫療大數據資料。其中資料的特點在於 

資料數量大、長期追蹤、也經過分類、整 理 5 涵蓋全國民 

眾 、跨數個世代，因此以其中資料進行研究的結果，對於族 

群的代表性極具意義；另外資料内容除了民眾就醫健康資料 

以 外 ，包含醫事人員業、醫 療 ，機構經營管理等等，也都在 

此一資料庫中有詳盡的記錄，不只是促進對於人類族群疾病 

的 瞭 解 ，也進一步對其他醫院管理領域研究以及公共政策制 

訂 ，都可以有極大的價值。」

三 、 實 則 ，預防醫學研究本質上具試驗性，透過資料之整理分析 

研 究 ，除有助於對疾病進一步瞭解，並將有助於發展新預防 

及治療方法。透過徤保資料庫之開放所支持之相關研究及利 

用 ，對預防醫學研究極具助益，也將有助於改善國人健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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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乃健保資料庫設置之積極意義。就 此 ，本協會贊同本件確 

定終局判決（即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5 4號判決）之 

認 定 ：「資訊則是一種有價值的社會資源，蒐集成本高（資 

訊數量越多，蒐集成本也越大），但只要運用得當，能創造 

之效益更大。因此完善資料庫之建立，是重要的公共財。」 

健保資料庫之建置，厥為其適例。

四 、本協會會員組成含括產官學研等領域專家，學術機構專家如 

國立台灣大學、國立台北科技大學、國立海洋科技大學等多 

位數位科技及生技醫療等領域專家學者，渠等透過產學合作 

計 畫 ，運用健保資料庫資料探討包括如何促進民眾健康、疾 

病預防之醤學研究及重要疾病治療之流行病學等研究等。依 

本協會所蒐集之會員就其使用健保資料庫之回饋意見，可 

知 ：

(一）去識別化之健保資料有助於研究醫療服務之行為，尤其以 

區 域 、年 齡 、醫療屬性等為基礎之分佈與趨勢，有助於發 

產更有效率之服務方法，對於數位醫療服務企業非常必 

要 。目前健保資料庫係研究健康影響因素（包括環境、社 

會 、經濟等）之重要資源，相關成果亦為國家政策之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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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依據，一旦停止健保資料庫之建置及開放，將影響諸 

多產業乃至於整體政策之擬定，實非全民之福。

(二） 目前於醫療相關研究及產業上，均需仰賴健保資料庫之大 

數 據 。若停止健保資料庫服務，除將阻礙相關醫療研究行 

為與需求探索，影響學校教授相關研究之進展及論文產出 

外 ，於產業面上亦將延緩服務解決方案、軟硬體系統開 

發 、流程設計等開發時程，增加適用性測試阻礙；若研究 

者或業者需以「猜測」方式進行研究或測試市場，將無助 

於我國醫療研究之發展，並增加醫療科技產業之經營風 

險 ，對於數位醫療整體發展及轉型等均為負面影響。

(三） 台灣擁有完整之健保資料，若善用此資料庫可以衍生重要 

資訊及内涵，除了可持續改善台灣之健保效率，提升國人 

健康管理能力外，同時亦能協助台灣健康產業鏈站穩世界 

舞 台 ，再創半導體產業外的另一片天空，是於健保資料庫 

之建置及運用上，於產業面上實具重大公共利益。

五 、就 鈞 庭 所 整 理 之 爭 點 題 綱 中 ，關於個資法第6 條 第 1 項第 

4 款 及 笫 16條 第 5 款之合惠性上，本協會意見如下：

(一)個資法第6 條 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 6條 第 5 款 部 分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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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個資法第6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規 定 ：「有關病歷、醫 療 、基 

因 、性 生 活 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，不得蒐 

集 、處理或利用 ◊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...

四 、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、衛生或犯罪預防 

之 目 的 ，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 

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

么 。」；同法第16條 第 5 款 規 定 ：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 

之 利 用 ，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於執行法定職 

務必要範圍内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。但有下列 

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:…五 、公務機關或 

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 

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

別特定之當事人。」

2 .  於系爭規定中，對於病歷等特種個資，係規定若經處理後

「無從識別當事人」，即若經過「去識別化處理」，即得依 

法 蒐 集 、處理或利用之，並 於 「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 

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」之 情 形 ，得為原蒐集目的 

外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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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本協會認為，因相關資料已經「去識別化處理」，已有效 

遮斷各該資料與當事人之連結，此應已係對於當事人受憲 

法所保護資訊隱私權之最小侵害手段；若即使經去識別化 

仍不准予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該等資訊，且 不 得 為 「學術研 

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」之情形 

使 用 之 ，將無法實現醫療、衛生或犯罪預防等重要公益目 

的 。是該條規範將病歷等特種個資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 

限 縮 於 「基於公共利益」、「為統計或學術研究」，且須經 

「去識別化」，實並未造成當事人受憲法所保障之資訊隱 

私權之過度侵害，且係為重要公益目的之達成，實無違反 

比例原則。

(二)至於聲請人另外爭執之其餘規範，實則於現有機制中，已 

包含對於病歷特種個資之蒐集、利 用 、處 理 ，乃至於去識 

別化之機制，亦包含聲請人所爭執之當事人之事後退出 

權 。本協會認為相關規範均屬完備，而依該等規定所建置 

之健保資料庫更具高度公益目的與價值，業如前述。故本 

協會認為相關規定均未違反比例原則等蕙法上之原理原 

則 ，亦未對於聲請人之資訊隱私權造成過度之侵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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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）其 中 ，對於聲請人所爭執之當事人事後退出權，應予說明 

者 為 ：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中，就此點係基於比例原則之權 

衡 ，認為無個資法第11條關於當事人請求刪除（事後退出 

權 ）之 適 用 ，其權衡之理由為：「如果容許少數人退去，基 

於執法平等性之要求，多數人也可比照辦理，如此可能引 

發退出風潮，形 成 『破窗效應』，造成資料蒐集投入成本之 

虛耗」，本協會亦肯認之。

六 、本協會有諸多成員，係將去識別化後之特種個人資料，用於 

供學術研究使用，進而在未來產出有利於商業運用之研發成 

果 後 ，加速技術移轉與創新運用，以利學術研究成果透過商 

業運用造福更多國人，進而促進預防醫學、健康促進及健康 

管理等方面之持續進步。是本協會基於支持我國數位健康產 

業發展之立場，提出本件法庭之友意見書，希冀本案審理 

時 ，亦能關注健保資料庫於實際應用面上，對於醫療學術研 

究 、相關政策擬定乃至於數位健康產業發展等之重大價值， 

敬 請 釣 庭 馨 :察 。

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：

編號 附件名稱或内容

附件 委任狀正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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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 法 法 庭 公 蓥

中 華 民 國 1 1

具 狀

代 理

年 3 月 3 0 曰

人 ：社團法人台灣數位健康 

產業發展協會

^ ^ u jg = r>
人 ：楊大德律師

廖國翔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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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

具 狀 人 社 團 法 J 

康產業

代 表 人 陳 良 基  

代 理 人 楊 大 德 律 師  

摩■國翗律師

年 b 月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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